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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百考试题单证员、百考试题论坛单证员 国际货物销售合

同，是地处不同国家的当事人双方买卖一定货物达成的协议

，是当事人各自履行约定义务的依据；也是一旦发生违约行

为时，进行补救、处理争议的依据。为此，一项有效的国际

货物销售合同，必须具备必要的内容，否则就会使当事人在

履行义务、进行违约补救或处理争议时产生困难。一般说来

，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应包括以下7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一、

品质条款（Quality Clause） 商品的品质（Quality of Goods）

是指商品的内在素质和外观形态的综合。前者包括商品的物

理性能、机械性能、化学成分和生物的特性等自然属性；后

者包括商品的外形、色泽、款式或透明度等。 品质条款的基

本内容是所交易商品的品名、等级、标准、规格、商标或牌

号等。 表示品质的方法 （一）以实物表示品质 以实物表示品

质包括凭成交商品的实际品质和凭样品。 1．看现货成交 当

买卖双方采用看现货成交时，则买方或其代理人通常在卖方

存放货物的场所验看货物，一旦达成交易，卖方就应按对方

验看过的商品交货。只要卖方交付的是验看过的货物，买方

就不得对品质提出异议。这种做法，多用于寄售、拍卖和展

卖业务中。 2．凭样品成交 样品通常是指从一批商品中抽出

来的或由生产、使用部门设计、加工出来的，足以反映和代



表整批商品品质的少量实物。 在国际贸易中，按样品提供者

的不同，可分为以下几种： （１）卖方样品（Seller’s

Sample） （２）买方样品（Buyer’s Sample） （３）对等样

品（Counter Sample），又称"确认样品"。 （二）凭说明表示

品质 所谓凭说明表示品质，即指用文字、图表、相片等方式

来说明成交商品的品质。在这类表示品质方法中，可细分为

下列几种： 1．凭规格买卖（Sale by Specification） 2．凭等级

买卖（Sale by Grade） 3．凭标准买卖（Sale by Standard） 4．

凭说明书和图样买卖（Sale by Descriptions and Illustrations） 5

．凭商标（Trade Mark）或品牌（Brand Mark）买卖 6．凭产

地名称（Name of Origin）买卖。 品质机动幅度（Quality

Latitude）是指经交易双方商定，允许卖方交货的品质与合同

要求的品质略有不同，只要没有超出机动幅度的范围，买方

就无权拒收。 品质公差（Quality Tolerance）是指国际性工商

组织所规定的或各国同行业所公认的产品品质的误差。 品质

的增减价条款依附于品质条款，是卖方交付货物的品质与合

同中品质条款的要求出现差异时，对货物价格所做相应调整

方面的规定。 二、数量条款（Quantity Clause） 数量条款的

基本内容是规定交货的数量和使用的计量单位。如果是按重

量计算的货物，还要规定计算重量的方法，如毛重、净重、

以毛作净、公量等。 商品数量的计量单位和计量方法 1．按

品种确定计量单位 国际贸易中的不同商品，需要采用不同的

计量单位。通常使用的有下列几种： （1）按重量：克、公

斤、公吨、长吨、短吨、磅、克拉 （2）按个数：件、双、

套、打、罗、令、卷 （3）按长度：米、英尺、码 （4）按面

积：平方米、平方英尺、平方码 （5）按体积：立方米、立



方英尺、立方码 （6）按容积：公升、加仑、夸特 2．因各国

度量衡制度不同而导致计量单位上的差异 由于世界各国的度

量衡制度不同，以致造成同一计量单位所表示的数量不一。

在国际贸易中，通常采用公制（The Metric System ）、英制

（The Britain System）、美制（The U. S. System）和国际标准

计量组织在公制基础上颁布的国际单位制（The International

of Unit）。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国家采用

国际单位制。国际单位制计量单位和国家选定的其它计量单

位，为国家法定计量单位。"目前，除个别特殊领域外，一般

不许再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我国出口商品，除照顾对方国

家贸易习惯约定采用公制、英制或美制计量单位外，应使用

我国法定计量单位。我国进口的机器设备和仪器等应要求使

用法定计量单位。否则，一般不许进口。如确有特殊需要，

也必须经有关标准计量管理部门批准。 上述不同的度量衡制

度导致同一计量单位所表示的数量有差异。例如，就表示重

量的吨而言，实行公制的国家一般采用公吨，每公吨为１０

００公斤；实行英制的国家一般采用长吨，每长吨为Ｉ０１

６公斤；实行美制的国家一般采用短吨，每短吨为907公斤。

此外，有些国家对某些商品还规定有自己习惯使用的或法定

的计量单位。 计算重量的方法 在国际贸易中，按重量计量的

商品很多。根据一般商业习惯，通常计算重量的方法有下列

几种： 1．毛重（Gross Weight） 毛重是指商品本身的重量加

包装物的重量。这种计重办法一般适用于低值商品。 2．净

重（Net Weight） 净重是指商品本身的重量，即除去包装物

后的商品实际重量。净重是国际贸易中最常见的计重办法。

不过，有些价值较低的农产品或其它商品，有时也采用"以毛



作净"（Gross for Net）的办法计重。 在采用净重计重时，对

于如何计算包装重量，国际上有下列几种做法： （1）按实

际皮重（Actual Tare or Real Tare）计算； （2）按平均皮重

（Average Tare）计算； （3）按习惯皮重（Customary Tare）

计算； （4）按约定皮重（Computed Weight）计算。 3．公

量（Conditioned Weight） 有些商品，如棉花、羊毛、生丝等

有比较强的吸湿性，所含的水分受客观环境的影响较大，其

重量也就很不稳定。为了准确计算这类商品的重量，国际上

通常采用按公量计算，其计算方法是以商品的干净重（即烘

去商品水分后的重量）加上国际公定回潮率与干净重的乘积

所得出的重量，即为公量， 4．理论重量（Theoretical Weight

） 对于一些按固定规格生产和买卖的商品，只要其重量一致

，或每件重量大体是相同的，一般即可从其件数推算出总量

。 5．法定重量（Legal Weight）和实物净重（Net Weight） 按

照一些国家海关法的规定，在征收从量税时，商品的重量是

以法定重量计算的。所谓法定重量是商品加上直接接触商品

的包装物料，如销售包装等的重量，而除去这部分重量所表

示出来的纯商品的重量，则称为实物净重。 数量条款机动幅

度的有关规定 为了便于履行合同和避免引起争议，进出口合

同中的数量条款应当明确具体。一般不宜采用"大约"、"近似"

、"左右"（About,Circa, Apporoximate）等带伸缩性的字眼来

表示。 溢短装条款（More or Less Clause）是指在合同的数量

条款中明确规定交货数量可以增加或减少，但增减的幅度以

不超过规定的百分比为限。 三、包装条款（Packing Clause） 

商品包装是商品生产的继续，凡需要包装的商品，只有通过

包装，才算完成生产过程，商品才能进入流通领域和消费领



域，才能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这是因为，包装是保

护商品在流通过程中质量完好和数量完整的重要措施，有些

商品甚至根本离不开包装，它与包装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 经过适当包装的商品，不仅便于运输、装卸、搬运、储存

、保管、清点、陈列和携带，而且不易丢失或被盗，为各方

面提供了便利。 在当前国际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许

多国家都把改进包装作为加强对外竞销的重要手段之一。因

为，良好的包装，不仅可以保护商品，而且还能宣传美化商

品，提高商品身价，吸引顾客，扩大销路，增加售价，并在

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口国家的科技、文化艺术水平。 根据包装

在流通过程中所起作用的不同，可分为运输包装（即外包装

）和销售包装（即内包装）两种类型。前者的主要作用在于

保护商品和防止出现货损货差，后者除起保护商品的作用外

，还具有促销的功能。 中性包装（Neutral Packing ）是指既

不标明生产国别、地名和厂商名称，也不标明商标或品牌的

包装，也就是说，在出口商品包装的内外，都没有原产地和

出口厂商的标记。中性包装包括无牌中性包装和定牌中性包

装两种，前者，是指包装上既无生产国别和厂商名称，又无

商标、品牌；后者，是指包装上仅有买方指定的商标或品牌

，但无生产国别和厂商名称。 采用中性包装，是为了打破某

些进口国家与地区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适应交易的特殊

需要（如转口销售等），它是出口国家厂商加强对外竞销和

扩大出口的一种手段。 定牌是指卖方按买方要求在其出售的

商品或包装上标明买方指定的商标或牌号，这种做法叫定牌

生产。 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超级市场、大百货公司和专

业商店，对其经营出售的商品，都要在商品上或包装上标有



本商店使用的商标或品牌，以扩大本店知名度和显示该商品

的身价。许多国家的出口厂商，为了利用买主的经营能力及

其商业信誉和品牌声誉，以提高商品售价和扩大销路，也愿

意接受定牌生产。 包装条款（Packing Clause）主要包括商品

包装的方式、材料、包装费用和运输标志等内容。 运输包装

上的标志，按其用途可分为三种： 1. 运输标志。又称唛头，

通常由一个简单的几何图形和一些字母、数字及简单的文字

组成。其主要内容包括：（1）目的地的名称或代号；（2）

收、发货人的代号；（3）件号、批号。此外，有的运输标志

还包括原产地、合同号、许可证号、体积与重量等内容。 联

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简化国际贸易程序工作组，在国际标准

化组织和国际货物装卸协调协会的支持下，制定了标准化运

输标志向各国推荐使用。该标准化运输标志包括：（1）收货

人或买方名称的英文缩写字母或简称；（2）参考号，如提单

号、订单号或发票号；（3）目的地；（4）件号。现列举标

准化运输标志实例如下： ABC （收货人代号） 1234 （参考号

） NEWYORK （目的地） 1/25 （件数代号） 2. 指示性标志。

是指提示人们在装卸、运输和保管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一般都是以简单、醒目的图形和文字在包装上标出。 3. 警告

性标志。又称危险货物包装标志。是指凡在运输包装内装有

爆炸品、易燃物品、有毒物品、腐蚀物品、氧化剂和放射性

物资等危险货物时，都必须在运输标志上表明用于各种危险

品的标志，以示警告，使装卸、运输和保管人员按货物特性

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除我国颁布的《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外，联合国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也规定了一套《国际海运危

险品标志》，这套规定已被许多国家采用。有的国家进口危



险品时要求在运输包装上标明该组织规定的危险品标志，否

则，不准靠岸卸货。因此，在我国进出口危险货物的运输包

装上，往往需要标明以上两套危险品标志。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